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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局关于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

的意见》的通知（安监总管二[2006]135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 2006年5

月10日，国务院印发了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消防工作的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06〕15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明确了

消防工作的指导思想、工作原则和工作目标，确立了消防工

作格局，对进一步做好消防安全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。为做

好《意见》的贯彻落实工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一、

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《意见》，深刻

领会做好消防工作对于保障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

安居乐业的重要意义，正确认识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

有机联系，在"政府统一领导、部门依法监管、单位全面负责

、群众积极参与"的消防工作格局下，按照《意见》精神并依

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消防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认真履行职

责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消防安全工作，保障人民生命财

产安全。 二、认真开展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

。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将生产经营单位消防工作列

入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重点内容之一，积极参加消防安全专

项治理工作和综合性消防安全的检查和督查，督促整改重大

火灾隐患。对于生产经营单位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违

反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、标准的行为以及存在火灾



隐患的，要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，应当给予行政

处罚的，要坚决实施处罚。在监督监查中，发现涉及违反《

消防法》及其相关法律、法规的问题，要及时移送、通报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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